
解釋字號 釋字第352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83年06月17日

解釋爭點 土地法明定土地登記代理人應考銓並作過渡規定違憲？

解釋文 　　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係屬專門職業，依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

款規定，其執業資格應依法考選銓定之。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符合

上開意旨，與憲法並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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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土地登記涉及人民財產權益，其以代理當事人申辦土地登記

為職業者，須具備相關之專業知識與經驗，始能勝任，是故土地

登記專業代理人係屬專門職業。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專

門職業人員之執業資格，應依法考選銓定之。中華民國七十八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應經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考試或檢覈及

格。但在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從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並曾

領有政府發給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

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者，得繼續執業，未領有土地代書人登記合

格證明或登記卡者，得繼續執業五年」，旨在建立健全之土地登

記專業代理人制度，符合上開憲法規定之意旨。且該法對修正施

行前，已從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並依照當時法規取得合格

證明或登記卡者，准予繼續執業。至於實際上已從事土地登記代

理業務，而未取得合格證明或登記卡者，本無合法權利可言。而

上開法條既定有五年之相當期間，使其在此期間內，自行決定是

否參加考試或檢覈，或改業，已充分兼顧其利益，並無法律效力

溯及既往之問題。綜上所述，前開土地法之規定，與憲法並無牴

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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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 憲法第86條第2款(36.01.01)

土地法第37條之1第2項（78.12.29.修正公布）
(78.12.29)

相關文件 抄謝０炬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

副本抄送機關：行政法院、立法院、何立法委員智輝先生、趙立

法委員少康先生

主 旨：

為擬請貴院准予送請大法官會議解釋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立

法前已從事「實際」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及依法繳稅專業代理

人，依據憲法第十五條之規定，工作權應予保障，可否補發登記

卡，以利持續工作，以維法益。

事 實：

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於七十八年十二月廿九日總統華總（一)義

字第七○九六號令修正公布實施。聲請人在該法修正實施前即已

從事實際代理他人承辦土地登記多年，並依法繳納執行業務所得

稅，卻未領有登記卡，影響工作權甚鉅。聲請人依據憲法第十五

條之規定，工作權應予保障，申請苗栗縣政府依法補發登記卡，

遭苗栗縣政府逾期不再受理予以駁回；聲請人不服該項處分違

憲，依訴願法之規定，遂向台灣省政府提起訴願，請求撤銷原處

分，竟遭台灣省政府以遲延責任由聲請人負責，而駁回訴願；訴

願人（聲請人）不服台灣省政府之訴願決定，依訴願法之規定，

遂向內政部提起再訴願，經內政部以因逾規定期限不再受理，而

駁回再訴願；聲請人不服再訴願之決定，於八十一年八月十日依

法提起行政訴訟，經行政法院八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八十一年度判

字第一九一○號殊有誤解而予以駁回；後聲請人不服行政法院八

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八十一年度裁字第一三三九號再審之訴駁

回，影響立法前已從事實際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及依法繳納執

行業務所得稅，憲法第十五條賦予人民之工作權甚鉅，故請求貴

院大法官釋憲，以保法益。

說 明：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86&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3034&ldate=19891229&lser=001


一、依據憲法第十五條之規定，工作權應予保障。

二、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牴觸憲法，法律無效。法律不溯既往

之原則規定，更屬明確。

三、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於七十八年十二月廿九日修正公布實

施，當日為基準日，三日後為生效日。故在修正公布實施前已實

際從事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並依法繳稅，應不受年限之限

制，亦無新法（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適用之餘地。

四、訴願、再訴願、行政訴訟、再審之訴等所提之重點，係法律

牴觸憲法實質問題，非行政命令之期限問題。原處分、原決定及

判決與裁定，未依憲法第十五條規定詳加審查，是否另有隱情值

得質疑，無法使民心服。

五、已領有登記卡，但未實際從事代理他人承辦該項業務者，卻

可持續不受年限限制，且合法化，令人費解。

六、本案聲請人曾於七十九年一月卅日向立法院提出請願，經立

法院七十九年十月六日（79）台願議字第○三○九號函「原件存

會備供參考」，故請修法時，併入辦理，以維法益。

證 件：

一、行政法院判決書影本一份。

二、行政法院裁定書影本一份。

三、立法院秘書處函影本一份。

辦 法：

一、依據憲法第十五條之規定，工作權應予保障，未立法前已實

際從事代理該項業務者，應依法速予辦理補發，並登記之。

二、以行政命令補立法之瑕疵與缺失，以保法益。

聲請人：謝０炬

中 華 民 國 八十二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附件 一：

行政法院判決 八十一年度判字第一九一○號

原 告 謝０炬

被 告 苗栗縣政府

上當事人間申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登記卡事件，原告不服內政

部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日台（81）內訴字第八一○二二○二

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原告於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起, 多次申請發給土地登記

專業代理人登記卡，被告機關以其申請已逾規定期限，乃先後以

七九府地籍字第四九八三七號函，及八十府地籍字第一○五三一

四號函予以駁回，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茲摘敘兩造訴

辯意旨如次：原告起訴意旨略謂：一、依據憲法第十五條之規

定，工作權應予保障，不能因立法，斷章取義，剝奪原告之工作

權，無法使原告心服。二、憲法是國家之基本大法，法律牴觸憲

法，法律無效。三、工作權係財產權、生存權之維繼，有工作才

有收入，有收入才可養活及支付費用。四、法律不溯既往，立法

前已從事代理他人執業者，代理人應可不受立法年限之限制，補

發登記卡或工作卡，以使其有持續工作，保障其工作權。五、立

法基準日、起算日、該法於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實施，

當日為起算日，因法令下達各機關，故三日後為實施日，故立法

前已實際從事代理他人承辦土地登記之代理人應無適用之餘地。

六、原處分機關及原決定機關，未曾公告或週知向事務所所在地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登記，致使原告未在期限內登記，特

予敘明。原告在該法修正前確實已從事代理他人承辦土地登記，

苗栗地政事務所有案可查，且苗栗縣稅捐處繳納執行業務所得稅

有案可查，為何無法取得合法地位。然領有登記卡者，從未送件

者，亦未依法繳稅，可取得合法地位，其立法原意令人費解與質

疑。七、原告請求申請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實行前學校遴用職

員，未經考試非公務員仍可不受年限於學校任職，保障其工作

權，為何土地登記代理人不可比照辦理。八、都市計畫法於民國

六十二年公布實施，公布實施前已蓋有之房屋，不因都市計畫法

頒布實施，而使原有立法前己興建完成之房屋，居住五年後應予

拆除，亦為法律不溯既往之原意。由此可見，土地法第三十七條



之一，不切實際，且有斷章取義，空洞無物，難使原告心服。

九、本件訴訟，並非原告一人，領有登記卡而未實際工作者可以

合法化。原告有實際工作者，亦合法繳稅，卻無合法保障，故請

求判決撤銷原處分、原決定，確保合法權益。被告答辯意旨則

謂：本案原告係遲至七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始提出申請發給登

記卡，顯已逾七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登記截止期限，於法不合，

其訴洵無理由，請判決駁回。

理 由

一、按依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前之舊土地法第三十

七條之一第二項，授權訂定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管理辦法第二

十八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本辦法施行前已從事代理他人申報土

地登記事件之專業人員，如須繼續執行業務者，應於本辦法施行

後六個月內，向事務所所在地縣主管機關登記」，查該辦法係於

七十年六月二十二日由內政部訂定發布施行，其六個月之期限原

應於同年底屆滿，惟同部為顧及因故尚未辦理繼續執業登記者之

職業與生活，特以台內地字第六五○三六號函准延長至七十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截止登記，原告未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繼續執業登

記，而遲至七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始以立法修正前已從事專業

代理人業務為由，申請補發土地專業代理人登記卡，顯係對於已

自放棄之登記權利，藉土地法之修正，申請登記卡理由，以圖恢

復，被告以逾登記截止期限為由，予以核駁，自非不合，一再訴

願決定遞予維持，即難謂違誤，原告援引憲法規定，主張首揭規

定，妨礙其工作權應為無效一節，衡諸前開管理辦法之訂定，目

的在規範專業代理人之資格與執行業務之一定要件，藉以保障一

般委託人之權益，且對於原來從事代理業務之專業人員給予一定

期限之續業登記時間，及嗣後循法定途徑取得專業代理人資格之

時間（同條項後段)。而現行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復定有

未領有登記卡者，得繼續執業五年，非特未生違憲問題，且亦符

合法律不溯既往原則，原告認不應溯及的適用於該辦法公布前已

執業之代理人，並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都市計畫法等有關類

似規定提起本訴，殊有誤解，非堪採憑。

二、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

六條後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一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